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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5反垄断法6自 1994年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以来, 历经 13年艰难的利益博弈和反

复权衡终于于 2007年 8月 30日通过,并将于 2008年

8月 1日起施行。对于这部法律的出台, 举国上下寄

予了很高的厚望,期望它能宛如一柄利剑斩除我国市

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各式经济垄断及所谓的/行政垄

断0, 还市场一个竞争有序的环境,予消费者以实惠。

但对于这部法律,我们既不能以/法律完美主义0的心

态苛求它,也不能以/法律万能主义0的心态高估它,

而是应客观辩证地对待它。作为一部调整市场竞争

关系、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的重要法律,其源于国家对

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垄断行为进行矫治、干

预,即国家基于/公平与效率0的价值追求而创设的,

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市场竞争,规范竞争秩序。

在市场经济中, 国家以反垄断法消除与禁止垄断

行为,从表面现象看,是要求竞争者的竞争行为符合

法律规定;但从反垄断立法之本意来看,即从法律背

后隐含的要求来看, 反垄断法的实质却是国家欲通过

法律干预经济, 以维持市场竞争、保持社会利益平衡。

我国5反垄断法6是依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并

借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的经验与教训,适时出

台的具有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功能的基础性法律,旨在

落实我国竞争等经济政策, 实现国家经济管理职能。

对于它的实施将会对我国市场经济乃至社会产生什

么样的效应,笔者在此提出一孔之见,求教于方家。

  一、5反垄断法6的实施将促使我国竞争政策的统

一

  在自由经济中,每个人对利润的追求是经济发展

的动力,但仅有自由还远远不够。为保证追求利润与

提升经济福利相统一,就必须建立一种竞争秩序。通

过竞争,个人的能力虽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却为

共同福利做出了贡献。
[ 1] P7- 8

然而, 竞争是一柄/双刃

剑0,其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埋

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即垄断行为,而单靠竞争自身是

无法消除或禁止这些行为的。因此, 市场经济的实践

就需要国家出面进行矫治、干预,国家通过反垄断法

不仅要消除与禁止垄断行为,还要以此为契机实现其

既定的竞争、产业等经济政策并将其体现在竞争规范

的要求之中。

(一)竞争政策:市场经济的必然诉求

奉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以竞争政策

作为政策导向来规范市场竞争, 保证市场竞争有序进

行。一般来说,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政策是指/一整套

旨在确保市场竞争不以有害于社会的方式受到限制

的政策和法律0。[ 2] P20竞争政策具有双重作用: 既是因

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经济福利提升

的引擎, 同时也限制了经济权力的产生。因此, 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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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持竞争秩序的竞争政策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秩序

的重要基石。
[ 1] P56
竞争政策的目的不是实行价格管

制,而是确保市场竞争秩序,落实国家经济政策,实现

国家经济职能, 即国家通过制定/ 游戏规则0以防止

/市场失灵0和/政府失灵0, 进而建立一种竞争秩序。

具体来说,竞争政策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涵:

1. 创制竞争秩序。竞争是个集/相互争胜0过程

和/优胜劣汰0结果于一体的社会现象。[ 3] P241- 242
人们

出于对竞争过程的行为安全、利益安全等考虑, 寄希

望于国家通过竞争政策创制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使

得在有序的竞争环境中开展竞争;同时,国家期望通

过竞争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竞争的发展继而实现社会

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国家创设竞争政策以确定反垄

断法原则、竞争行为合法与否的制度、反垄断执法制

度、反垄断法律责任制度等各项制度来创制竞争秩

序。这种竞争秩序, 是一个国家竞争政策保证社会资

源合理配置、界定社会利益格局、建立与完善统一市

场等涉及到市场经济重大问题的综合秩序。现代社

会中竞争秩序的基本内容,理应包含国家竞争政策的

法制化、竞争行为的合法化、竞争者权利义务的责任

整体化、保证竞争法实施的法律手段综合化、竞争执

法机构的创制及其执法程序等基本内容。竞争秩序

的制定,不仅源于国家组织管理经济职能, 而且也为

国家实现其调控市场的经济管理职能提供了法律依

据。

2. 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正常有效运行。市

场经济的活力和动力来源于竞争, 竞争秩序是市场经

济秩序的核心。竞争是自发的,竞争秩序却不是天然

形成的,而是由竞争政策创制的。竞争政策往往体现

着国家经济政策与竞争者的权益要求, 因此, 市场经

济中竞争者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共同遵守的竞争秩序

于国于己都有益。即在以市场机制为基本调节方式

的经济体系中, 市场行为主体在一定的竞争规则和政

府政策的约束下,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有效的运行,

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竞争政策除了包括反垄断法, 还包括旨在促进国

内经济政策、放松经济管制、促进竞争自由和市场开

放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即竞争政策不仅仅体现于规

范/微观经济活动0的竞争规则中, 而且还应体现于国

家所要实现的/宏观经济活动0中。因此, 我国5反垄

断法6是一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同时也是体

现我国竞争等经济政策的法律。

(二)竞争政策统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

果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全面的经济体

制改革, 从摒弃实行多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到初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最后将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确定为/ 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0。

在这一历史变革过程中,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情

况,借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适时出台

了大量旨在推进并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经济纲

领、经济政策及其相配套的经济法律、法规。5反垄断

法6便是其中带有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功能的基础性法

律。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 起到保护和促进

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从

而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 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

的。

由于现阶段我国竞争政策往往取决于政府各个

经济职能部门的决策,而各个经济职能部门的决策往

往又不统一, 甚至有的还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效力。

具体来说,我国目前竞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主要兵分

三路:一,国家发改委依照5价格法6的规定负责对有

关价格违法行为的查处,并制定相关竞争政策;二, 商

务部依照5对外贸易法6查处进出口贸易中的垄断行

为、依据5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6审查

外国投资者对境内企业的并购, 并制定与颁布此类竞

争政策;三, 国家工商总局依照5反不正当竞争法6对

一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及行政垄断行为进行

查处,同时, 制定、实施这方面的竞争政策。此外,国

务院有关行业部门, 如信息产业部、交通部、民航总

局、银监会等部门,在其行业监管职能中也涉及了一

些反垄断事务,即不仅处理相关垄断行为, 而且还制

定、执行相关竞争政策。正是因为我国目前这种竞争

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格局,导致了我国市场经济中竞争

规制的效率不高、市场秩序维持不力的局面。

因此,藉助5反垄断法6的颁布与实施,同时,也基

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要求,我国有关竞争政策

的拟定权将由反垄断委员会统一实施, 进而, 促使我

国竞争政策从形式和内容上趋于同一。这样做的意

义在于: 1.可使竞争政策达到全国统一,以克服/政出

多门0、竞争政策分散且矛盾的局面; 2. 可使竞争政策

公开化、增强透明度, 以克服竞争政策内部化或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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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化; 3.可使竞争政策上升为法律意志并保证其有效

实施, 以克服竞争政策通过行政的方式实施。因此,

反垄断委员会应该全面了解与掌握现代市场经济体

制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发展趋势, 把握我国国民经济

的动向,妥善协调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关系, 并在此基

础上拟定竞争政策。反垄断委员会的这一职责权限,

将会引起其他经济职能部门职责权限的收缩,从而真

正实现我国竞争政策的统一。

  二、5反垄断法6的实施将赋予/反垄断指南0等规

范性文件以法律效力

  众所周知, 正是由于垄断行为扭曲了竞争规律,

破坏了竞争秩序,才催生了5反垄断法6,同时,由于国

家的竞争、产业等经济政策之/公权力0的介入, 提升

了该法律制度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反垄断法律制度保

障市场竞争有序和公平的立法目标。在此情形下,国

家法律的使命就是通过反垄断法律制度,落实与实现

国家有关竞争、产业等经济政策, 扶持与促进对国民

经济发展有利的各种经济行为,同时,消除与禁止各

类限制、排除市场竞争的行为, 以保障有序的竞争环

境。

(一)反垄断指南:反垄断法实施的客观要求

法谚曰: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5反垄断法6是市场经济运行进程中确保竞争秩序的

基础性法律,其魅力在于通过其有效实施进而保证市

场竞争的有序性。然而, 反垄断执法工作是一项专业

性、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 经营者的市场行为是否排

除、限制竞争,构成垄断行为, 需要根据实际的市场竞

争状况,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等诸多手段进行评

判。但由于5反垄断法6只是构建了反垄断的基本法

律框架,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而具体的、可操

作性的内容都需依靠反垄断指南来解决。反垄断指

南是市场经济国家在某一段时期内为预防和制止垄

断而依据5反垄断法6规定所制定的实施文件。在这

一法律文件中, 反垄断执法机构将考虑国家竞争政策

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市场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

并根据反垄断法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列举出届时所要

反对与禁止的垄断种类, 从而为反垄断执法工作提供

更为明确的方向与目标。

就国外立法例来看,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毫无例

外地在反垄断法之外制定大量的反垄断指南来规范、

指导反垄断执法工作。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

员会就分别制定并发布了横向合并指南、知识产权许

可反托拉斯指南、国际经营反托拉斯执法指南、关于

竞争者之间合谋的反托拉斯指南等一系列指

南。
[ 4] P222- 352

美国政府通过这些指南, 实施反垄断法,

进而落实反垄断法本身所承载的价值追求与功能效

用。即依据各个时期宏观经济走势、执政党的政治倾

向及相关经济理论,通过一系列反垄断指南预防和制

止垄断,维护市场有序竞争, 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并维

护国家利益。

同样,我国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 亦必须通过

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得以兑现包涵维护市场有序竞

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与保障国家利益安全等一系列

目标。然而, 唯有一部原则性的5反垄断法6, 还不足

以实现上述目标, 必须通过法定机构依据国家的竞

争、产业等经济政策将5反垄断法6具体化而赋之更强

的可操作性, 即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指南。因此, 反垄

断指南是我国5反垄断法6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

(二)反垄断指南的法律效力:反垄断法实施的法

治要求

我国5反垄断法6赋予了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

反垄断指南的权力。即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应按照

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市场竞争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

适时地制定、修改有关的反垄断指南, 以保证反垄断

法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同时,须依据反垄断

法的原则性规定,制定相关的竞争政策, 并通过法规

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某个阶段国家反对垄断的领

域、行业以及新型垄断行为的种类, 以示该阶段国家

反垄断的重点。在具体反垄断过程中,准确界定垄断

行为的关键在于该垄断行为是否限制与排除了竞争,

而这一判断标准又要借助于对市场竞争状况及其他

一系列影响市场竞争的因素分析, 因此, 反垄断委员

会应该定期地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 包括全

国、某领域、某行业中经营者集中的情况, 商品与服务

的市场状况等内容,并将评估报告公布于社会。

我国5反垄断法6授权反垄断委员会来实施这项

职权,这是反垄断的具体要求。按现行法律, 各部委

的文件称为/规章、制度0, 在司法实践中仅具参考价

值。但我国反垄断委员会依据市场竞争状况和国家

的竞争、产业等经济政策而制定的/反垄断指南0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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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实施5反垄断法6而颁布的实施细则,是国务院为

有效落实反垄断政策、执行5反垄断法6的应然要求,

理应具法律效力,从而为具体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奠定

基础。这是因为:一是反垄断法权威性的法治要求,

即5反垄断法6是一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权威性兼

具专业性的基础法律,故其有效实施必然要求法定细

则予以保障;二是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规制垄断的客

观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 而规范市场经济运行进程中

的垄断行为,执行5反垄断法6, 必然要求具备法律规

范效力的细则与之相配套;三是5反垄断法6本身的授

权,反垄断委员会依法定授权而制定、发布反垄断指

南,具备法律规范效力;等等。因此,我国5反垄断法6

实施之时, /反垄断指南0等文件将会被赋予法律效力

而被执法、司法实践援用。

  三、5反垄断法6的实施将催生我国/成文法0与

/判例法0的融合

  在 20世纪以前,两大法系的区别非常明显:大陆

法系国家严格按照法律条文规定处理案件,排除判例

的适用;而英美法系国家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须遵循先

例。20世纪后, 进入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英美法系和

大陆法系互相靠拢, 呈现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

其中,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以规制垄断为天职的反垄

断法领域之中。

(一)反垄断法: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良性互动的

产物

现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首先产生于英美法系的

美国, 美国国会于 1890年以成文法的形式颁布了包

含8个条文的5谢尔曼法6。其后在市场竞争大舞台

上发挥着/经济宪章0式的作用,并引起世界范围内的

反响。然而,美国反垄断法的内容多为概括性规定,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具体

案件的裁判中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通过解释法律

以有效规制市场经济运行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形色

色垄断行为。因此, 在美国百余年的反垄断实践中,

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判例。这些判例是根据成文法的

原则规定并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某些典

型判例丰富了成文法的规定, 并成为其后来运用的基

础,同时记载着美国适用反托拉斯法的历史演变过

程。
[ 5]
即大量的、不同类型的竞争关系的调整必须通

过反垄断判例进行引导,这是因为反垄断判例蕴含着

个体意志与国家意志两方面的要求, 并能灵活地平衡

协调这两者的关系,进而有效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大陆法系国家, 尤其是战后的日本和德国, 制定

通过了成文法形式的反垄断法。虽然没有公开表示

英美法系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反垄断实践, 尤其是判

例效力对其的积极影响, 但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原

则性法律条款作为指导, 判例付诸于实施0的基本模

式。
[ 6] P83
这是因为以成文法、成文条款为表现形式的

反垄断法不易将反垄断法所要调整的各类竞争关系

予以详细规范。因此,大陆法系的通常做法是做一些

原则规定并辅以/ 兜底条款0作为解释该法的空间。

而根据法律原则与/兜底条款0做出的司法解释,往往

又属于国家竞争政策的内容, 因此, 还必须运用判例

来表明这种解释是可以引导人们的竞争行为的,判例

便被赋予了法律上的效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

系国家,反垄断法的具体、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反垄断

判例的配合与指导。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以法律名

义制定颁布的反垄断法往往是一些关于反垄断原则

与精神的基本规定,其有效施行必须与蕴含经济政策

和经济目标的反垄断判例相结合; 在大陆法系国家,

通过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反垄断法通常具有静态的

系统性、确定性,以应对市场经济中千变万化的垄断

行为与垄断形式,故真正发挥其应有之功效须汲取判

例法之大成。由此可见,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是两大

法系良性互动、趋于一致的产物。

(二) /成文法0与/判例法0融合: 我国5反垄断法6

的实践要求

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但成文法无论如何

完备也不可能详尽一切。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基础性

法律规范的5反垄断法6也不例外,其不可能包罗市场

运行中各类垄断行为。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出现新的垄断行为,与此同时,

国家的有关竞争、产业等方面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随

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变

化而有所变化。这样,就会产生法律如何去适应变化

了的、且需要通过法律调整的社会事件的问题。而以

成文法为表现形式的5反垄断法6天然地具有成文法

的不足即僵化、滞后, 这就促使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

中理应应情势所需而吸收判例法的优越之处 ) ) )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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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以将法律基本原则和根本精神寓意其中并针对

各具体案件公平合理的处置。由此可见, /成文法0与

/判例法0相融合是我国反垄断的必然要求,是5反垄

断法6的实践趋势。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运行,

运用判例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整、解决市场经济运行过

程中出现的各类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反垄断实践中,

/成文法0与/判例法0的融合可以有效地体现国家当

前和长远的经济政策导向,合理地界定垄断行为并予

以消除与禁止, 从而规范、促进和保证社会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

  四、5反垄断法6的实施将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新

的法律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经济全球化成为当

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并促使着各国经济交流

日益频繁。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

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全

球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各国

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背后都隐含着国家利益的纷

争。从表面上看,经济全球化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实

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

博弈。实际上,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保护提出了

新挑战。

(一)反垄断法: 国家利益得以维护的新法律手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广泛确立,世界各国利益主

体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进行扩张就形成了经

济全球化浪潮。
[ 7] P50
也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各国通常都设法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和保护各自

的国家利益,如通过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等贸易保护措施,来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 确保国家利

益的安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是所有参与经济

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的起点,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

求,也是经济全球化得以实现的制度保证。因此,从维

护本国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角度出发, 反垄断法也为

实现和保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手段。

纵观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其无不是利用包含

反垄断法在内的法律手段在实现和保护其国家利益。

美国通过在反垄断实践中确立/域外效力0原则 ¹
来

规制发生在美国本土外对其境内市场竞争产生不良

影响的行为,进而维护本国市场的竞争秩序, 以确保

国家利益的安全。同样, 欧盟在吸取和借鉴美国做法

之后,确立/一体化0等反垄断执行原则, 以维护欧盟

统一大市场的有序竞争,进而确保其成员国家利益的

安全。当然,诸如德国、日本等后起之发达国家亦是

如此。

(二)国家利益:我国5反垄断法6价值追求之一

就我国而言,经济全球化是直接推动我国经济市

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我国经济在过去 20

年里实现了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突飞猛进的中国,应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利

用反垄断法切实实现和维护好国家利益, 是一个重要

的新课题。我国立法机关在5反垄断法6制定过程中

就已经注意到5反垄断法6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及

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功用, 并将其作为我国5反垄断

法6的重要价值追求, 而纳入5反垄断法6立法宗旨之

中 ) ) )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0。因此, 我国5反垄断法6

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立法和

实施的成功经验, 并严格遵照WTO相关规定,设置了

相关制度,以实现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安全。

换言之,我国反垄断法为实现和保护国家利益提

供了有效的法律手段。从宏观上来说,通过落实国家

竞争政策、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以实现国家经济管

理职能,保证国内外市场竞争者依法实施市场竞争行

为,进而确保我国市场竞争秩序,维护我国消费者利

益和国家利益;从微观来说, 我国反垄断法分别通过

设置了/域外效力0和/国家安全审查0 º
等具体制度,

从而预防和制止国外市场上实施的对我国市场竞争

产生消极影响,以及防止外资不恰当的并购损害、危

及我国关系国家安全命脉、国计民生及专营专卖等行

业的安全。

因此,我国5反垄断法6的实施, 将会进一步完善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规范我国市场竞争行为, 切实转

变和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明确政府在市场竞争中

的职责权限, 严格依法行政。同时, 在国家宏观调控

的指导下,统筹协调反垄断与实施国家产业政策及各

项经济政策的关系,科学处理实现竞争目标和其他社

会公共目标的关系, 保护和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使我

国国家利益得以实现和保护。

  五、5反垄断法6的实施将推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的进一步变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天然的, 但公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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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秩序是国家通过法律制度创制的,而不是天然

形成的。我国5反垄断法6的实施将有助于扼制达成

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以不合理集中方式排

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维护市场竞争; 同时, 在国家宏

观调控的指导下,统筹协调反垄断与实施国家产业政

策及各项经济政策的关系,科学处理实现竞争目标和

其他社会公共目标的关系, 保护和促进市场有序竞

争,使我国的市场真正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良性市场体系。
»
然而,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

建设的转型期, 建立统一大市场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

制竞争0的行为。

(一)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0:我国5反垄

断法6的特色

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0的行

为是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如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在

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政府都存在着/滥用行政权

力,排除、限制竞争0的惯性,这从根本上割裂、破坏了

整个统一的大市场, 或是从根本上扭曲了竞争规律,

或者是通过其滥用行政权力在市场竞争中/寻租0,我

国也不例外。

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0多年来,在

经济活动中一直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及

其所属部门以文件、会议纪要、规定或联合发文的形

式,保护本地经营者的利益, 使外地经营者无法对本

地经营者形成挑战; 排斥、限制正常的竞争,违反投资

自由原则,妨碍商品在全国自由流通,阻碍企业自由

设立。这些行为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其

结果会使可竞争的统一市场转变为垄断趋向的市场

结构,破坏分工与协作的市场化自然进程, 破坏比较

优势,保护落后,最终也将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同时,通过行政权力实施地区封锁的过程中也极易造

成官商勾结,滋生腐败。

因此,上述转型国家都在反垄断法中对此类行为

做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在制定5反垄断法6过程中借鉴

并吸收了这些国家的立法经验,并对/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0做了专章规定
¼
。这/表明了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的态度, 对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

争行为,反垄断法要给予规范。0 ½
当然, 这也形成了

我国5反垄断法6的特色之一, 因为其他国家无单独对

此做专章规制的先例。

(二)宣示性规定: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希冀

然而,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0行为纳

入反垄断法予以规制,并没有也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

效果,从我国5反不正当竞争法6相应条款的实施到俄

罗斯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反垄断法规制的结果都告诉

我们这是徒劳的。因此,我们须从问题产生的根源上

寻找解决方法,当然, 也正因此给了我们促进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勇气和希冀, 即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程度和行政管理水平,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行政权力运

行的规范和监督;同时,要采取包括党纪、政纪以及必

要的法律手段在内的综合性措施。

具体来说, 首先要明确界定行政机关的职责权

限。我国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存在着模糊不清或者

行政机关间交叉矛盾等现象, 这就给行政机关实施

/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0行为留下了空间。

因此,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 首要的任务就是

要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即行政机关的职

责权限,以此保证依法行政的贯彻与落实。二是建立

与完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审查制度。我国行政机关

习惯于通过诸如法规、规章制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其他/红头文件0来排除、限制竞争,尽

管我国相关法律对行政机关做出的法规等规范性法

律文件有进行审查的规定, 但从此类行为的猖獗程度

看,似乎现行审查制度的实施还不令人满意。因此,

应该完善并有效落实该审查制度,以便从根本上为杜

绝此类行为奠定基础。这必将促进我国行政管理体

制的进一步改革,从而为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提供机构

保障。

此外,我国5反垄断法6的有效实施还须设置一个

统一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否则, 保持现行分散

执法状况难以实现5反垄断法6所确定的目标。这是

因为反垄断执法权分散, 首先会导致执法成本增加、

相互推诿、降低执法效率,同时, 由于市场竞争是一个

综合、连续、竞合的经济运行过程, 且具有基础地位,

因此,国家行政机关中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不能完全

胜任执行反垄断法、贯彻实施国家竞争政策的任务。

在此情形下, 必须设置一个统一而权威的执法机构,

以确保反垄断法的实施。同样, 这也将会导致我国现

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

总之,反垄断是一个以消除与禁止垄断行为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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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形式,其实质在于运用政府的力量调节经济、

规范竞争的过程。因此, 各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过

程中,无一例外地都在创制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宪

法0即反垄断法律制度,用以调整市场竞争关系,规范

市场竞争秩序, 以实现国家/效率与公平0的社会经济

目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领域,国家保护

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路径, 就是维护市场

的有序竞争。为此,反垄断执法机关理应以尊重竞争

规律为先,结合国情和市场经济运行实时情势, 实施

反垄断法,做出科学合理的竞争政策, 确保市场竞争

的有序进行。也唯有此,我国5反垄断法6的有效实施

方会产生一系列的预期效应,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法律体系的完善、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

序运行。

注释:

¹  1945年美国铝公司案(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确立了效果原则,开创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先河。参见王晓晔著:5欧

共体竞争法6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69页。

º  我国5反垄断法6关于/ 国家安全审查0制度主要规定在本法的第 31条之中,具体可以以下两方面来理解该规定:一是外资并购可能导

致垄断的,要进行反垄断审查;二是对外资并购,除了进行反垄断审查外还要进行国家安全等审查。这样,从制度上确保我国国家利益的安全。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编: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5页。

¼ 关于是否应将行政机关/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0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法规制,我国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应纳入反垄断

法调整范畴(如王晓晔:5依法规范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6 ,5法学研究61998年第 3期) ;有学者认为不应纳入反垄断法调整( 如吴宏伟:5试论我国

行政性垄断及其消除对策6 ,5法学家62000年第 6期)。

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黄建初于 2007年 8月 30日下午 4时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就5反

垄断法6、5突发事件应对法6、5就业促进法6、5动物防疫法6等四部法律通过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所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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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pected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Anti-Monopoly Law

WuHong-wei  Jin Shan-ming

(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Our anti-monopoly law i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market economy created by our country on pursuit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Furthermore, the law tries to protect the wel-l ordered competition, and implement the compet ition

policy, industrial policy and other economic polic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untry. s economy-managing functions.

Therefore, the implementat ion of it will produce a series of effects: unifying the national compet ition policy, antitrust

guidelines having the force of law, / statute law0 and / case law0 becoming to integrate, adding a new legal method to pro-

tect the nat ional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of our country and so on.

=Key words>ant-i monopoly law;wel-l ordered competition; expected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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